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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济南市职业技能鉴定管理条

例》等四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公告第8号) 

  （2009年4月8日济南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2009年5月27日山东

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 2009年5月27日济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公告第8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

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济南市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对《济南市职业技能鉴定管理条例》等四件地方性法规作如下

修改：  

  一、《济南市职业技能鉴定管理条例》  

  （一）第十九条第一款修改为：“确有技术专长，经单位推荐或者个人申请，可以申请提前或者

越级进行职业技能鉴定。”  

  （二）第二十七条修改为：“对拒绝、阻碍劳动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济南市性病防治条例》  

  （一）第九条第二款修改为：“前款所列经营单位在录用人员时，应当组织直接接触顾客的人员

到有合法资质的机构进行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准予上岗。从业人员应当每年进行一次检查，

检查项目由市卫生行政部门确定。性病病人及感染者应当离岗治疗，在治愈前不得从事易使性病扩散

的工作。”  

  （二）删去第十三条。  

  （三）第十四条改为第十三条，修改为：“性病专科医院、专科诊所和其他从事性病诊疗的医疗

机构（以下称性病医疗机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有适合开展性病诊疗工作的固定场所；  

  2、有与其规模相适应的性病防治专业技术人员；  

  3、有性病诊疗、辅助诊断设备；  



  4、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5、有相应的制度；  

  6、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删去第十五条。  

  （五）删去第二十一条。  

  （六）第二十二条改为第十九条，修改为：“发布性病诊疗广告，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持卫

生行政部门出具的《医疗广告审查证明》，方可发布。”  

  （七）删去第二十七条。  

  （八）第二十九条改为第第二十五条，修改为：“违反国家规定发布性病诊疗广告的，由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九）第三十条改为第二十六条，修改为：“性病医疗机构未按照规定报告性病疫情或隐瞒、谎

报、缓报性病疫情的，由市、县（市、区）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造成性病

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

职、开除的处分，并可以依法吊销有关责任人员的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第三十一条改为第二十七条，修改为：“拒绝、阻碍性病防治监督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  

  三、《济南市油区工作管理办法》  

  （一）第十六条修改为：“除石化企业自用油和生产建设性物资外，运输油区内油品、油料和石

油生产建设性废旧物资器材的，应当持有有关部门或单位开具的调拨单或者购货发票。”  

  （二）第二十二条修改为：“违反第十五条规定，私自回收落地原油、清罐油和其他废（污）油

品、油料的，由市油区主管部门或者所在地油区工作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

重的，并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三）第二十四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济南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  

  （一）删去第八条第三款。  

  （二）第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绿化用地达不到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指标又确需建设的项目，

须在市、县（市）城市绿化主管部门指定的地点补建所缺面积的绿地，补建绿地的全部费用由该建设

单位承担。”  

  （三）删去第十八条第一款和第三款。  

  （四）第二十九条修改为：“拒绝、阻碍城市绿化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部分条文的文字作相应的修改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济南市职业技能鉴定管理条例》等四件地方性法规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重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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